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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小組委員會  

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通過下述建議：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小組

委員會，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 
 
 
背景  
 
2.  2008年 9月 15日，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在美國申請破

產保護，結果導致雷曼兄弟相關機構 (下稱 "雷曼兄弟 ")未能履行他們在

迷你債券及其他結構性產品下的責任。公眾廣泛關注這次事件的影響

和監管迷你債券及其他結構性產品銷售的現行規管架構。由於事件引

起廣泛關注，內務委員會在 2008年 10月 13日舉行特別會議，聽取政府、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
監會 ")、香港銀行公會和 20多間金融機構的簡報。該次會議的目的是加

深對情況的瞭解，特別是這些高風險投資產品為何會在零售銀行被當

作低風險產品向公眾推銷、當局在調查被指不當銷售投資產品的投訴

時採取甚麼行動，以及當局和金融機構如何協助蒙受損失的投資者。  
 
3.  在 2008年 10月 13日的特別會議上，內務委員會委員察悉，截

至 2008年 10月 12日，金管局及證監會已分別接獲大約 9 280宗及 1 970宗
指稱雷曼兄弟相關投資產品銷售手法不當的投訴。雖然金管局及證監

會均承諾會盡快處理有關投訴，以期就大量不當銷售的個案採取合適

行動，但委員認為當局調查這些投訴的反應緩慢，金融機構協助蒙受

損失的投資者時反應被動，令人難以接受。委員就下述事項提出質詢：

現行規管架構在監管迷你債券及其他結構性產品銷售方面的成效、對

投資者的保障、調查和處分機制，以及給予受影響投資者多少協助。

此外，委員認為，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嚴重影響公眾對銀行業的信

心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由於問題嚴重，委員認為有需要

進一步研究所涉及的事項，以處理公眾及受影響投資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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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研究未來路向時，委員曾經考慮此議題是否應該交由財經

事務委員會跟進。然而，由於這次事件影響深遠並引起公眾關注，委

員支持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委員會，以便所有議員 (包括並非財

經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議員 )均可參與此議題的研究工作。內務委員會要

求立法會秘書處為小組委員會訂定職權範圍、工作計劃及時限，以供

內務委員會通過。  
 
 

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 
 

5.  擬議職權範圍如下：  
 

"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

宜，並在有需要時提出建議。 " 
 
 
擬議工作計劃 
 
6.  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重點將集中於下列主要範疇：  
 

(a) 結構性金融產品及證券買賣的規管架構；  
 
(b) 認可機構銷售迷你債券；  
 
(c) 就結構性金融產品向投資者提供的保障及不當銷售手法

的調查投訴機制，以及對違反操守準則的行為所施加的處

分；  
 
(d) 向迷你債券持有人提供協助的方法；及  
 
(e) 挽回公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及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  
 
7.  小組委員會在各個主要範疇下可以研究的具體事項載於附錄。  
 
 
擬議時限 
 
8.  小組委員會冀於 3個月內 (即 2009年 1月底／ 2月初左右 )完成工

作，並向內務委員會匯報。  
 
 
徵詢意見 

 
9.  謹請委員通過委任小組委員會，以及上文第 5至 8段載述的擬

議職權範圍、工作計劃及時限。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10月 16日  



附錄  
 
 

擬議的主要研究範疇  
 
 
1.  規管架構  
 
 政府、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 (下稱 "證監會 ")在規管向小投資者銷售結構性產品方面各自擔

當的角色  
 
 金管局對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所指明的受規管活動

的認可機構的規管權力  
 
 證監會的規則及守則／指引對進行證券相關業務的認可機構及其

證券人員的適用性  
 
 作為註冊機構的認可機構及證券公司推出金融產品的審批情況  

 
 金管局和證監會對從事受規管活動的註冊機構及證券公司進行日

常前線業務監管的責任  
 
 適用於註冊機構及證券公司提供證券／投資服務的規管標準和規

定的差異 (如有的話 ) 
 
2.  認可機構銷售迷你債券  
 
 零售銀行及經紀向投資者出售的迷你債券的類別，以及這些產品

所涉及的風險程度，特別是雷曼兄弟作擔保人的合成債務抵押證

券及信貸違約掉期合約等衍生工具  
 
 註冊機構／經紀向客戶出售金融產品的程序及機制  

 
 雷曼兄弟與註冊機構／經紀在出售其投資產品方面的關係  

 
 評定與雷曼兄弟有關的迷你債券的相關抵押品估值的程序  

 
 對發布廣告及文件的批核權力  

 
 向投資者披露風險及全部資料  

 
 金管局和證監會在監督這些產品的包裝及銷售方法方面所擔當的

角色  
 
3.  就結構性金融產品向投資者提供的保障和調查投訴及處分機制  
 
 就結構性金融產品向投資者提供保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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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迷你債券投資者投訴不當銷售的現行機制  
 
 至今的工作進展及時間表  

 
 對違反操守準則的行為所施加的處分  

 
 會否提出檢控  

 
4.  向迷你債券持有人提供協助的方法  
 
 協助投資者的措施及有關政府建議認可機構購回迷你債券的現況

及銀行／經紀就政府建議所持的意見  
 
 就向投訴人作出賠償而訂定的調解及和解計劃  

 
5.  挽回公眾對香港銀行體系的信心及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地位  
 
 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令公眾對香港銀行體系的信心有何影響  

 
 協助銀行／經紀回應受影響投資者的關注及重建客戶信心的措施  

 
 當局會否動用外匯基金協助銀行／經紀恢復信心，以及會否動用

該基金向銀行／經紀提供資金以購回迷你債券，這做法在法律上

又是否適當  
 
 任何其他措施或應變計劃  

 
 
 


